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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
教科所〔2022〕40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度

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的通知

各开发区教科室，区县(市)教科室，局直属各学校(单位):

根据我市教育科研工作安排，现将 2022 年度市级教育科学

研究专项课题申报立项的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立项要求

（一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

重要讲话精神，遵循基本教育规律，坚持教育改革创新，落实立

德树人的根本目标，在实践中深入落实《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心理

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《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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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意见》《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《教育部关于

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》、《普通高中课程方案

和课程标准（2022年版）》《义务教育课程方案（2022年版）》

等文件要求，通过课题研究，积累特色实践经验，形成指向问题

解决、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经验和成果，进一步推动郑州教育教

学改革新发展。

（二）紧密联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。选题须切合当前我市教

育教学改革发展实际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意义。从教育发展

中的困惑与问题，学校发展、教师成长、学生培养中的难度、重

点出发，指向真实存在的教育教学问题，以破解当前教育改革发

展中的重点问题和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。

（三）课题论证与设计要科学规范。能够准确界定课题的核

心概念；能够准确综述所研究问题的历史与现状；研究内容与目

标相匹配并具体化，研究重点突出、思路清晰、方法恰当、计划

可行；课题组成员特别是主持人要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，鼓励跨

部门跨校合作研究，共享科研资源，形成研究合力。

（四）预期成果形式明确。预期成果包括研究报告、论文或

专著等形式，不包括下列形式：编著或译著；教辅资料或习题集；

一般性工作总结。

二、课题类型

分为“心理健康教育”专项课题、“安全教育”专项课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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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专项课题三类。课题研究周期均为一年。

三、申报办法

（一）申报形式和报送方式

专项课题的申报形式和报送方式，查看附件3中“专项课题的

立项申报具体要求”，然后在附件1“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课

题立项申请书”和附件2“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立项申报

汇总表”中下载填写。

注意事项：

1.课题组成员包括主持人最多为5人。请务必正确录入各项

信息（题目、姓名、单位名称，单位名称要与公章保持一致）。

2.申报时，请注意选择自己申报的课题类别，是三个类别中

的哪一类别，然后进行申报。

3.每人限申报三类课题其中的某一课题类别中的一项课题

（以课题主持人为准），承担有在研郑州市教科研各类课题且未

结项的主持人不予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时间和地点

11月28-29日，郑州市中原西路40号，市教科所222房间。受

疫情等因素影响，如有变化，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专项课题协调联络负责人和联系方式

协调工作联络负责人：王海燕 联系方式：67882073。

四、评审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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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教科所将组织专家对申报专项课题进行评审。

（二）专项课题立项后，下发《2022年度郑州市教育科学研

究专项课题立项通知书》由课题负责人保存，遗失不补。

附件：1.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立项申请书

2.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

3.“心理健康教育”“安全教育”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

专项课题立项申报办法

2022年 11月 14日

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4日印发


